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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海关总署　1989年1月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审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防止低报、瞒报进出口货物价格藉以偷税、逃税的行为，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关审定的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应该是该项货物在公开市场上可以采购到的正常的价格。

第三条 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或代理人（以下称申报人）应负责向海关提供反映买卖双方成交活动的一切真实文件资料，以证明向海关申报的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是正常成交价格，或是其他公平的价格。

海关有权检查买卖双方的有关合同、发票、帐册、单据、业务函电、文件和其他资料，以确认其所报价格的真实性。

第四条 申报人向海关提供的成交价格，如经查明进出口货物的成交双方具有特殊经济关系的，海关可不予承认。

海关否定前款所述有特殊经济关系的成交价格后，申报人还应向海关另行提供正常的成交价格。

第二章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五条 进口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正常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为完税价格。到岸价格包括货价，加上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和其他劳务费等费用。

该货物成交过程中，如有我方在成交价格外另行支付给卖方的佣金，应计入成交价格。

对于卖方付给我方的正常回扣，应从成交价格内扣除。

由于卖方违反合同规定延期交货而对卖方予以罚款，如卖方在货价中冲减时，这项罚款不应从成交价格内扣除。

第六条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经海关审查未能确定的，应当以从该货物的同一出口国或者地区购进的相同或类似货物的正常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上述相同货物是指在所有方面都相同的货物，包括物理或化学的性质、质量和信誉，但是表面上的微小差别或包装的差别允许存在。

上述类似货物，是指虽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相同，但是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制造的具有类似特性、类似组成材料、共有同样的使用价值，而且在商业上可以互换的货物。

第七条 如按第六条规定，完税价格仍未能确定的，应当以相同或者类似进口货物在国内市场的批发价格，减去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其他税收以及进口后的正常运输、储存、营业费用及利润作为完税价格。上述进口后的各项费用及利润综合计算定为完税价格的百分之二十。计算完税价格的公式为：

如果该项进口货物在进口环节应予征收产品税或增值税或工商统一税（公式内统称为代征税）时，则计算完税价格的公式为：

第八条 按照第七条规定还不能得到货物的完税价格时，或者海关认为所报货物价格显然偏低时，由海关按照合理的方法估定。

海关认为必要时，对某些进口货物，以进口地海关确定的最低限价作为该项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三章　特殊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九条 运往境外加工的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限期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加工后的货物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与原出境货物或者与原出境货物相同的、类似的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完税价格。

如上述原出境货物在进境时的到岸价格无法得到时，可用原出境货物申报出境时的离岸价格替代。

如上述两种方法的到岸价格都无法得到时，可用原出口货物在境外加工时支付的工缴费加上运抵中国关境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和其他劳务费等一切费用作为完税价格。

第十条 对于运往境外修理的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在海关规定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海关审查确定的正常的修理费和料件费作为完税价格。

第十一条 租赁和租借方式进境的货物，以海关审查确定的货物的正常租金，作为完税价格。

如租赁进口货物是一次性支付租金，则可以海关审查确定的该项进口货物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第十二条 对于进口供报刊使用的广告印刷板和印刷底片，以及供电视台播放节目使用的广告胶片、磁带等，应按该项物品的到岸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第十三条 
准予暂时进口的施工机械、工程车辆、供安装使用的仪器和工具、电视或电影摄制机械，以及盛装货物的容器，如超过半年仍留在国内使用，应自第七个月起，按月征收进口关税，其完税价格按原货进口时的到岸价格确定，货物每月的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第十四条 对于国内单位留购的进口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以留购价格作为完税价格。

但是，买方留购货样、展览品和广告陈列品后，除按留购价格付款外，又直接或间接给卖方一定利益的，海关可以另行确定上述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十五条 按照特定减免税办法批准予以减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运输工具等，在转让或出售而需予补税时，其完税价格可按上述货物当时的新旧程度折算。

第四章　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十六条 出口货物，应当以海关审定的货物售予境外的离岸价格，扣除出口税后作为完税价格。其计算公式为：

第十七条 出口货物在成交价格以外支付给国外的佣金，应予扣除，未单独列明的，则不予扣除。

出口货物在成交价格以外，买方还另行支付货物包装费，应将其计入成交价格。

第五章　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中的运费、保险费的计算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的到岸价格中所包括的运费、保险费，在计算时，海运进口货物计算至该项货物运抵我境内的卸货口岸，如该货物的卸货口岸是内河（江）口岸，则应计算至内河（江）口岸；陆运进口货物，计算至该货物运抵关境的第一口岸为止，如成交价格中所包括的运、保、杂费计算至内地到达口岸的，关境的第一口岸至内地一段的运、保、杂费，不予扣除；空运进口货物，计算至进入境内的第一口岸，如成交价格为进入关境的第一口岸外的其他口岸，则计算至目的地口岸。

第十九条 进口货物以境外口岸离岸价格（包括ＦＯＢ境外口岸和ＣＩＦ境外口岸）成交的，应加上该项货物从境外发货或交货口岸运到我境内口岸以前所实际支付的各段的运费和保险费。如实际支付数无法确定时，可按有关主管机构规定的运费率（额）、保险费率计算。

上述保险费的计算公式为：ＣＩＦ×保险费率

成交价格为运抵我境内口岸的货价加运费价格（Ｃ＆Ｆ），其计算保险费的方法也按上款规定办理，即：

第二十条 陆、空、邮运进口货物的保险费无法确定时，都可按“货价加运费”两者总额的千分之三计算保险费。

第二十一条 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应以该项货物运离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口岸的离岸价格为实际离岸价格。如该项货物从内地起运，则从内地口岸至最后出境口岸所支付的国内段运输费用应予扣除。

第二十二条 出口货物成交价格如为境外口岸的到岸价格或货价加运费价格时，应先扣除运费、保险费后，再按规定公式计算完税价格。

第六章　罚则
第二十三条 进出口货物的申报人，通过提供虚假的、伪造的合同、发票及其他资料，瞒报、低报价格以偷逃关税，经海关查证核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由于前款以外的原因造成价格申报不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五十一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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